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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21 期（总第 560 期，6 月 8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2022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推进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

行研究员张盈华博士撰文“我国个人养老金发展：当前问题、国际经验与建议”，

深度剖析个人养老金发展问题。该文获得中国劳动保障报社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养老金管理大家谈”有奖征文一等奖。2023 年 5 月

《中国社会保障》以“如何提高个人养老金参与率”为题，刊发此文。本期《快

讯》刊发全文。

如何提高个人养老金参与率

2022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

发展适合中国国情、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一年来，

个人养老金有了一定发展，但仍面临覆盖面窄、保障度低、资产规模小的问题，不利于多层

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平衡发展。需要提升个人养老金制度定位层级，创新激励助推手段，

提高制度吸引力。

一、我国个人养老金发展缓慢的主要问题

2022 年 11 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升级”了个人养老金的税优政策，将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规定的提取时按 7.5%税率降至按 3%缴纳个人所得税，相

当于降至最低税阶，但激励效果未达预期。到 2022 年底，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 1954 万，缴

费人数 613 万，缴费总额 142 亿元，人均缴费 2316 多元，未达到 12000 元可延税额度的五

分之一，持币观望情绪普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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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策激励面过窄。按照个人养老金政策，所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和城乡居

民均可参加。但激励手段只有税收递延，只有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才能享受优惠。我国个人所

得税纳税群体规模较小，2018 年个税起征点由 3500 元提高至 5000 元后，纳税人数减少了

8000 多万，大部分工薪收入者和所有无就业的城乡居民都不在纳税范围内，税延政策惠及

不到这些人。

第二，账户管理不灵活。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有“锁期”，必须持有到退休才能提取，

如遇突发情况需要提前支取，会面临现金价值较大损失，这与国外同类型产品有很大差距。

个人养老金资金虽可投资基金、银行理财等不同形式金融产品，但赎回的资金不能提取，无

法用于流动性支出。对于年轻人来说，持有到退休的锁期过长，账户管理过于僵化。

第三，金融教育不充分。许多人认为个人养老金只是“养老”用途，年轻人距离退休时

间尚远，不愿过早把钱锁在账户里。实际上，个人养老金不仅是平滑生命周期消费的制度安

排，更是丰富家庭资产管理的重要手段。缺乏长期化资产管理的金融素养，会削弱激励政策

的吸引力。

此外，养老金信托治理落后，公共养老金对个人养老金形成“挤出”，市场知晓度和

认可度不高，这些因素也都影响了个人养老金的发展。

二、影响个人养老金发展的因素：国外经验

在采取强制性或半强制性制度的国家中，个人养老金参与率明显高于采取自愿性制度

的国家。新西兰在 2007 年建立自动加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规定只要参加工作，个人会自

动加入到该制度中，在加入后的第 14 天~第 56 天之间可以选择退出，但退出后不再享有雇

主匹配缴费；实践证明，选择退出的人数不到所有参与者的十分之一，而且选择退出的人数

在逐年减少，到 2019 年，新西兰劳动年龄人口中有 80%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

在公共养老金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中，个人养老金参与率和养老金资产规模都较小。

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等国公共养老金占老年收入来源的 75%~81%，个人养老金参与率均不

到 20%，个人养老金资产占 GDP 的比重只有 1%~4%；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公共养老金占老年

收入来源的 35%~40%，个人养老金参与率为 20%~25%，个人养老金资产占 GDP 的比重是

58%~65%。这几个国家的个人养老金都是自愿性制度，但发展程度差距很大，与公共养老金

的“挤出”有很大关系。

在家庭资产管理保守的国家中，居民家庭不重视持有个人养老金资产。美国、荷兰等

国家信托业发达，居民家庭持有养老基金等“信托型”资产和股票、共同基金等“投资型”

资产比例高，合计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达到 75%~80%，个人养老金发展程度最高；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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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等国家保险业发达，居民家庭持有寿险、年金等“契约型”资产比例高，商业养老保险

发展程度高，“信托型”和“投资型”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不到 50%，个人养老金发

展程度次之；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单一所有权限制了金融信托业的发展，居民家庭

持有银行存款等“货币型”资产比例高，“信托型”和“投资型”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

例大约是 20%~40%，个人养老金市场相对不发达。

在个人养老金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中，账户管理有弹性是吸引个人参与的重要推动力。

很多经验值得借鉴：一是缴费选择多样化，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需要，设置多个缴费档次，

低收入者可向政府申请缴费补助。二是投资选择多元化，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参与者的需要，

个人可通过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各家金融机构

均须提供不同风险组合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三是账户提取灵活化，满足参与者的应急资金需

求，同时规定提前支取的时间和额度限制，此外，美国设有 10%的罚金。四是账户转接无缝

隙，满足参与者的降低成本需求，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打通了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

的账户。

三、我国加快提高个人养老金参与率的建议

目前，我国个人养老金还不具备实施强制性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条件，公共养老金对个人

养老金的“挤出”效应依旧存在，居民家庭的养老金融素养还有待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当

前可从增进账户管理弹性、提升制度吸引力入手，抓重点，抓落实，加快扩大个人养老金制

度覆盖面，在“十四五”时期使个人养老金参与率有明显提升。

提升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民生保障中的重要作用。“十四五”规划提出“发展多层次、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其中，“多层次”重在逐级补充，个人养老金是基本养老保险的补

充，用于提高退休收入保障水平，是同一个群体养老金待遇的累加，犹如“建多层楼”；“多

支柱”体现均衡承重，个人养老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地位并重，支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空缺，

为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未覆盖群体提供退休收入保障，犹如“建多间房”。

我国城镇就业者中仍有 30%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些人中大多是小微企业雇员、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者。建议从“多支柱”角度强调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性，将其作为

小微企业雇员、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养老保障的重要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时要

注重这些群体的就业特殊性。

探索政府补助和自动加入等两个维度的激励机制。德国在 2001 年启动“李斯特计划”，

建立税优和补助相结合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最高补助标准超过缴费额的一半，但 20 年来，

个人养老金参与率并没有明显提高，可见，单纯依靠财政补助的效力有限。自动加入机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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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助推”效力，从国外经验看，自动加入可在短时间内显著提高个人养老金参与率，

长期看，个人选择退出的比例并不高。

建议引入政府补助与自动加入双重机制，单位在为新进雇员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登记时可

同时办理个人养老金注册登记手续，自雇就业者、平台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类型灵活就业者可

在办理参加社会保险时同步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手续。设立不少于 2周的的冷静期，冷静期

过后如有意愿退出者，可自行办理申请退出。

增强个人养老金制度吸引力。引入 TEE 税优方式，形成 EET 与 TEE 并驾齐驱、税优与补

助并存的政策支持格局。EET 对准中高收入纳税人，TEE 面向较低收入纳税人和自营就业者。

建议将一部分中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缴费返还划入个人养老金账户，类似于

“自动滚存”，扩充个人养老金的账户积累；改变目前将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锁定”到退

休的做法，允许有限度地提前支取，以供应急之需，并对补税和还款做出明确规定；可以探

索建立灵活就业人员综合个人账户制，将退休收入保障、失业基本生活保障、补充医疗保障

等多项功能融于一个账户，限定提取和补回条件，将个人账户变成灵活就业人员各种风险保

障的一个综合载体。

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和养老金产品多样化。智利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之初时，税优政

策不到位，账户资金“锁死”到退休，个人只能选择一家养老金公司管理账户资金，每家养

老金公司只提供一种投资基金，这些局限导致个人养老金参与率很低，2002 年智利政府对

这项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强化税优政策的落实，允许账户资金在一定条件下提前支取，个

人可在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所有管

理机构必须提供至少五种不同风险的养老金产品，改革后，个人养老金参与率大幅提高，

2002-2015 年参与人数增长了 8 倍。

建议尽快改变这种单一供给主体的局面，允许个人在任何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养

老金账户。

（供稿：张盈华）

获奖公告网址：http://www.bosera.com/minisite/market/2022/yljgl/index.html

http://www.bosera.com/minisite/market/2022/yljg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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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

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

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

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

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com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